附件3：
剑阁县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

对象
	检查频次
	检查比例


	检查方式
	计划类型
	检查完成时限
	牵头实施部门
	检查事项内容
	参与部门
	参与部门事项

	1
	对劳务派遣机构的行政检查
	劳务派遣机构


	全年1次
	50%   
	现场检查
	专项检查
	2025年5月31日前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	对劳务派遣机构订立劳动合同、支付劳动报酬等情况进行检查
	县市场监管局
	对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

	2
	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检查
	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	全年1次
	50%
	现场检查
	专项检查
	2025年5月31日前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	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等情况进行检查
	县市场监管局
	对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

	3
	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检查
	在建项目农民工用人单位
	全年1次
	50%
	现场检查
	专项检查
	2025年11 月 20 日前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	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、工资支付等情况进行检查
	县交通局
	对主管项目遵守有关规定情况的检查

	
	
	
	
	
	
	
	
	
	
	县水利局
	对主管项目遵守有关规定情

况的检查

	
	
	
	
	
	
	
	
	
	
	县住建局
	对主管项目遵守有关规定情

况的检查


